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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95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共发生一次关联交易，交易

金额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一、关联交易概述 

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汉江投资”）是由骆驼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驼峰投

资”）、王文召于 2015 年 1 月共同出资设立的子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公司

持股 30%，驼峰投资持股 40%，王文召持股 30%。2015 年 8 月，因经营需要，湖

北汉江投资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对该公司增加投资合计 125万元。 

2018 年 6月 29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

驼峰投资、王文召先生签订了《关于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

（以下简称“《原增资扩股协议》”），拟将湖北汉江投资的注册资本由 200万元增

加至 5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940万元，驼峰投资认购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2470 万元，王文召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390 万元，增资扩股后，

公司持有湖北汉江投资 20%的股权，驼峰投资持有湖北汉江投资 51%的股权，王

文召持有湖北汉江投资 29%的股权，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3 日披露的《骆驼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72）。 

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对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的议案》，因股东实缴出资问题，公司经与

驼峰投资、王文召先生商议，公司认购新增注册资本额拟变更为 2292.5 万元，



2 

 

王文召先生认购新增注册资本额拟变更为 37.5 万元。 

因驼峰投资是公司大股东，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驼峰投资共发生一次关联交易，

交易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本 

注册地址：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 5号万达广场 12幢 1单元 22 层 1室 

注册资本：3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刘国本 23148.8 72.34% 

刘长来 3123.2 9.76% 

杨诗军 2422.4 7.57% 

王从强 2169.6 6.78% 

路明占 1136 3.55% 

合计 32000 100% 

最近三年，驼峰投资主要从事对普通机械加工业、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证

券的投资。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驼峰投资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74,450.53 万元，

净资产为 30,323.5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1711.63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 万 

法定代表人：唐乾 

公司住所：襄阳市高新区汉江北路 8号 3幢 

营业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及相

关咨询业务；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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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湖北汉江投资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632.34 万元，

净资产为 327.67万元，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 0.85万元。 

（二）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驼峰投资 80 40% 

2 王 文 召 60 30% 

3 公    司 60 30% 

合  计 200.00 100%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增资各方按照每一注册资本 1元的价格认购湖北

汉江投资新增注册资本。 

公司不存在为湖北汉江投资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形，该公司亦不存在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2018 年 8月 30 日，公司与驼峰投资、王文召先生签订了《关于湖北汉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王文召  

丙方：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增资方式 

汉江投资计划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5000万元，由甲、

乙、丙三方以货币认购。 

2、认购价格 

经各方及汉江投资协商一致同意，本次增资各方按照每一注册资本 1元的价

格认购汉江投资新增注册资本。 

3、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 

按照前述认购价格，甲方本次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470 万元，乙方本

次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7.5 万元，丙方本次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292.5万元。 

因甲方、乙方、丙方于 2015年 8月已分别缴纳了 50万元、37.5 万元、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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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出资，甲方尚需缴付增资款人民币 2420 万元，丙方尚需缴付增资款人民

币 2255 万元。 

4、增资扩股前后汉江投资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原出资 持股

比例 

新增认

缴出资 

2015年 8月

已缴出资注
 

尚需缴

付出资 

出资 

累计 

调整后持

股比例 

骆驼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0  30% 2292.5 37.5 2255 2352.5 47.05% 

王文召 60  30% 37.5 37.5 0 97.5 1.95% 

湖北驼峰投

资有限公司 
80  40% 2470 50 2420 2550 51% 

合计 200  100% 4800 125 4675 5000 100% 

注：2015 年 8 月的合计 125 万元出资因投资类公司工商登记政策变化，尚

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5、增资价款的支付 

    各方应在 2018 年 9 月 5 日前将尚需缴付的增资款，合计人民币 4675 万元，

出资到湖北汉江投资指定账户。 

6、本协议一经签订，则《原增资扩股协议》终止，在本协议签订前各方就

湖北汉江投资本次增资而达成的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协议、备忘录、意向书或其他

文件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对湖北汉江投资的出资额旨在推动湖北汉江投资尽快完成实缴出

资及工商变更，符合湖北汉江投资及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对

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决策严格，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对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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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来、路明占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 

（二）独立董事对《关于变更对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的议案》

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针对本次关联交易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的实施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

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四）《关于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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